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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夫妻忠诚协议作为夫妻忠实义务的具体化表现形式，在实践中广为使用。但是，围绕夫妻忠诚协议的法

律性质、法律效力问题始终缺乏定论。夫妻忠诚协议以配偶权与夫妻忠实义务为基础，其所具备的法律

性质、法律效力尚存争议，夫妻忠诚协议的身份性质与财产性质均不可被忽视，应对其效力采取区分视

角看待，肯定夫妻忠诚协议在婚姻家庭领域的正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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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husband and wife’s loyalty obligation, spousal fidelity agreement is 
widely used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legal nature and legal effect of the spousal fidelity agree-
ment have always been inconclusive. The spousal fidelity agreement is based on the spouse’s 
rights and marital loyalty obligations, and its legal nature and legal effect are still controversial. 
The identity and property nature of the spousal fidelity agreement can not be ignored. We should 
treat its effectiveness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affirm its positive effect in the field of mar-
riage and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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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

的婚姻家庭关系。”此条被认为是婚姻家庭的倡导性原则，尚无强制履行的规定，由此可见在当前立法

对夫妻忠实义务虽然予以重视和规定，但仍然将其置于一般规定下，有待进一步明确。然而，由“夫妻

忠实义务”发展而来的具象形式，即“夫妻忠诚协议”在实践中却大量存在，尤其在不同司法实践中，

这些协议有的被法院支持，有的则落于截然相反境地，使得学界为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

长久以来争议不休。梳理不同学者的论述观点，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路径，为进一步研究夫妻忠诚协议

有关议题提供思路。 

2. 夫妻忠诚协议的基础 

夫妻忠诚协议依托夫妻忠实义务而存在，作为保障夫妻忠实义务的一种契约而存在。夫妻忠实义务

一语是从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嬗变而来，在英美法系国家最早则体现为配偶权。“配偶权”与“夫妻忠

实义务”是一组紧密相连的概念，其规定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相似甚至是相同的。 
(一) 配偶权 
配偶权在我国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民法典》诸多条文都被认为具有配偶权的意味。我

国学理上对配偶权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等几种不同看法：广义说主张配偶权是指配偶双方基于特定的配

偶身份而享有的一切权利与义务[1]；狭义说主张配偶权是指配偶双方基于特定的配偶身份而享有的人身

权或身份权[2]；还存在最狭义说主张配偶权是指配偶双方基于特定的配偶身份而产生的同居的权利义务

和忠实的权利义务[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配偶权是指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由夫

妻双方平等地专属享有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基本身份权利[4]。可以发现，配偶权的概念在我国

学界所指的内容近乎于夫妻权利义务的内容，但是其内涵和外延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明显的差异。 
配偶权在西方的产生源自于“配偶权之失”(loss of consortium)的概念[5]。这一概念诞生于十八世纪，

家长(父亲或丈夫)对妻子、孩子和奴隶拥有完整权，父亲因为自己的女儿与其他男子交往而丧失家政服务

而对该男子请求损害赔偿的理由即为“配偶权之失”。“配偶权之失”作为一种侵权法上的诉因而存在，

伴随夫权的演化而逐渐发展成为配偶权。现代英美法系国家的配偶权是平等赋予夫妻双方的一种权利，

指一方配偶具有的请求另一方配偶陪伴、帮助和钟爱的权利，而现代的“配偶权之失”依旧可用于在某

些侵权诉讼中获得损害赔偿。侵害配偶权的行为有三种：离间夫妻感情，通奸和侵害配偶人身。通奸作

为一种单独情形在英、美等国家已逐渐被取消，原因是人权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传统婚姻理念与现代人

格尊严与人身自由发生碰撞。但围绕扶助、伴随及性的义务，如果配偶一方受到第三方侵害另一方仍有

权提出损害赔偿请求[6]。大陆法系国家则倾向于使用“夫妻权利和义务”的措辞，配偶权只是一种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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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二) 夫妻忠实义务 
夫妻忠实义务自古便有体现，主要是针对女性群体作为妻子的一种对贞操的约束；外国法上的夫妻

忠实义务又被称作贞操义务，要求专一的夫妻性生活义务。近代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有对贞操义务

的立法，但是体现出对待妻子严苛，对丈夫宽容的特点。随着男女平等的思想不断发展，一些外国法将

夫妻忠实义务规定为夫妻相互对等负有的义务。法国、意大利、瑞士、葡萄牙等国民法明定夫妻相互负

有忠实义务。其他国家民法虽无明定夫妻有守贞的义务，但依民法规定配偶通奸为离婚的原因之一，因

此学说解释上多认为夫妻互负忠实义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婚姻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夫妻应平等

友爱，但不妨碍配偶个人的精神、经济自立和独立发展，因此很多国家不再规定夫妻忠实义务和违反忠

实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5]。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延续了《婚姻法》第四条的规定，要求“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

相尊重，互相关爱”，但从文本来看并没有明确将夫妻忠实义务作为一项严格的法律义务加以规定。一

般来说，夫妻忠实义务的适用多在婚姻中发生通奸情形夫妻一方主张赔偿时出现，在司法实践中这种精

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多次被支持。但根据现有资料可知，夫妻忠诚协议对于夫妻忠实义务的具象化已经远

超通奸这一范围，而是涉及了财产等诸多方面，因此围绕夫妻忠实义务的讨论焦点和实践上较为棘手的

问题即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性质和效力认定问题。 
纵观东西方，夫妻忠诚协议产生的基础无外乎源自以道德为基本的夫妻义务，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

“配偶权”法律概念，法律和道德存在一定程度的并存与转化，最终构成忠实义务的理论基础。 

3. 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性质界定 

夫妻忠诚协议被认为是夫妻忠实义务的具体化形式，由上述内容可知夫妻忠实义务在现代各国民法

上都只有模糊的规定，甚至在西方国家已经不再规定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相关责任，因此夫妻忠诚协议

作为确保这一夫妻相互权利关系的形式应运而生，其概念与性质的界定还没有形成通说。 
“夫妻忠诚协议”的概念在理论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确切的界定。一说“夫妻忠诚协议”是夫妻双

方基于相互忠诚的要求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签订的有关夫妻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7]；一说是基于夫妻相

互忠诚的需要，男女双方在婚前或婚后以书面化的合同形式约定在婚姻存续期间如一方因违反夫妻忠实

义务导致双方离婚，则应支付另一方违约金、赔偿金或者以其他形式进行补偿的协议[8]；也有学者定义

为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前或者在婚后约定的，以保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不违反约定的夫妻忠实

义务为目的的，以违约金或赔偿金为责任形式的有关人身关系的协议[9]。从这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界定

内容可以看出，学者对于夫妻忠诚协议的性质存在迥异看法：认为夫妻忠诚协议是一种契约，同时具有

身份性和财产性；仅仅是一种规定夫妻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也即只具备身份性；单纯与离婚后补偿有

关，也即仅仅具有财产性质。 
因此对于夫妻忠诚协议性质的界定也出现几种不同观点。其一，认为夫妻忠诚协议融合了人身关系

和财产关系，在性质上属于广义契约，即“苟以发生私法上之效果为目的，无论其为债权契约，物权契

约抑或为亲属上之契约(例如婚姻契约)均包含在内。”[10]在此意义上其还属于无名契约。其二，认为夫

妻忠诚协议的性质应为特殊的契约，原因是夫妻忠诚协议在形式上符合合同要求，是民法所允许的夫妻

约定财产制的延伸，是道德义务的契约化产物。 
除从契约性质的角度分析外，还有学者认为夫妻忠诚协议具有三种性质：身份性，非道德性和不可

执行性[11]。身份性是认为夫妻忠实协议是关于人身关系的协议，因为协议内容在于规范夫妻人身之彼此

忠诚，不具有直接经济利益；非道德性是认为夫妻忠诚协议违背了婚姻关系的本质，将导致婚姻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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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对人格权有损害，因此从结果上并不能有效维护夫妻关系；不可执行性是认为由于夫妻关系具有

的私密性及家庭生活的非计算性和情感性也使得夫妻忠诚协议难以适用其他民法上的纠纷解决规则。 
上述对性质不同观点实质上反映出目前立法对夫妻忠实义务规定不明晰，由此导致学界对夫妻忠诚

协议完全不同的理解与适用，表面表现为对其是否同时具备身份性和财产性之争，但本质是讨论一种身

份权和人格权的冲突。这一问题的结论也决定了合同法究竟能否调整夫妻忠诚协议。对此，笔者认为，

夫妻忠诚协议中不涉及人身关系部分的内容，完全符合合同的性质，本应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 
学界普遍认为夫妻忠诚协议是为了保证夫妻忠实义务得以实现而出现的产物，但是夫妻忠实义务与

夫妻之间的身份权密切相连，在这一点上不可否认夫妻忠诚协议的身份性质；然而使用“协议”去保障

身份权的实现，是否会侵犯人格权与婚姻自由，这一争议渐显。当夫妻身份权与人格权产生冲突时，应

以尊重个体人格权为前提，又因夫妻法律关系的伦理性特征，需以限制人格权作为价值整合的重点。但

如果过度强调夫妻身份权的实现，可能会导致身份权滥用，人格权被压缩[12]。 

4. 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 

效力争议 

1) 有效说 
有效说又称肯定说，主张夫妻忠诚协议具有法律效力，这一观点的核心是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

认为只要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有效。 
第一，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夫妻就忠诚问题进行约定，协议又出自平等双方的真实意愿，既不损害他

人利益，且有利于增进善良风俗，完全为法感情所接受。这种主张以婚姻契约观和“法无明文禁止即许

可”的私法观念为前提，以婚姻家庭领域中体现契约因素的制度事实为分析参照，试图把违反夫妻忠实

义务之行为的法律责任定性为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以便在“侵权责任不可约定”和“夫妻忠诚

协议不是合同”两种论说被提出时分别给与应对方案。 
第二，夫妻忠诚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具有制约放纵方之行为、经济性

补偿无过错方的功能，理应得到法律层面上的保护。“夫妻忠诚协议不失为聪明女性的明智选择”[13]，
夫妻忠诚协议使得《民法典》中“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原则性规定得以具体化、具备了可诉性，夫妻

忠诚协议符合婚姻法的基本精神，给付的金钱具有违约赔偿性质，这种协议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这种观

点立场鲜明的坚持女性本位，判定违反忠实义务的主体多是男方，推崇夫妻忠诚协议在感情消失、婚姻

解体后对无过错方的经济性安慰作用与保障功能。 
2) 无效说 
无效说又被称为否定说，认为人身权具有法定性，将夫妻忠诚协议具有身份性作为基础，认为侵权

损害不能通过合同约定，对于道德义务的法律化会对现有民法的边界产生破坏。 
第一，忠实义务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道德义务应该受到道德的约束，而不应该受到法律的调整。

夫妻忠诚协议一般是针对夫妻中某一方未来的婚姻不忠行为所进行的约定，而婚外情就是这种婚姻不忠

行为的通常表现，除了离婚损害赔偿中的法定婚姻不忠行为外，法律对一般的婚外情既没有提倡，也没

有相关的规定予以明文禁止。而夫妻忠诚协议企图将这种一般的婚外情问题通过法律途径来调整，这就

混淆了道德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畴。 
并且，如果法律可以介入到夫妻忠诚协议的调整范围当中来，用法律来干涉夫妻忠实这类道德问题，

就容易导致婚姻变得契约化，就违背了婚姻的本质和应有之义，法律不应该对其干涉。 
第二，夫妻忠诚协议更多可能是情绪化的产物，不具有合同法上的效力，不属于以违反忠实义务为

条件的赠与合同，其订立时的自愿与一般合同订立时的自愿大不相同，其订立主体不必为被迫的允诺负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5280


王朝燕 
 

 

DOI: 10.12677/ds.2023.95280 2073 争议解决 
 

责；夫妻忠诚协议的约束力与夫妻一方的经济能力成反比，无法很好的保护婚姻关系中的弱者，用金钱

维系的忠诚具有虚伪性、脆弱性；夫妻忠诚协议若具有强制执行力，则可能会因为其在婚姻存续期间的

单独可诉性而沦为情感游戏的裁判或私房钱的索取工具。这种观点强烈质疑夫妻忠诚协议的订立前提，

以及其在修复关系、维系情感方面的功能，通过对夫妻忠诚协议不具有合同法上之效力的集中论证，间

接但明确的对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持否定态度。 
3) 切分说 
事实上，在以上传统论说外，笔者发现还存在第三种主张，将其称为“切分说”，即以夫妻忠诚协

议的约定内容为基础，对其进行切分，对于不同内容的效力做不同认定。 
切分说认为夫妻忠诚协议是无名契约，在这个前提下论说其法律效力就变得问题颇多。因此夫妻忠

诚协议应分别适用有关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相关法律规范：有关人身关系协议的效力判断应根据身份

关系变动的具体约定情形判断其效力，例如对婚姻关系终止、监护权丧失、探望权丧失的约定效力都会

被身份权的法定性所阻却。但是有关违反义务所造成的财产性的损害赔偿约定应当认定为具有效力[7]。
这种观点实质上与其对夫妻忠诚协议性质界定所主张的二元特点相辅相成，也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

了一个全新思路，即以约定内容为基础，对夫妻忠诚协议所规定的不同属性内容的法律效力进行切分看

待和处理，而不是对协议整体寻求一种固定的效力判断路径。 
此外，切分说的提倡者强调夫妻忠诚协议是对婚姻不忠实行为的否定，是对婚姻生活中男女两性权

利平等的维护，有助于维护婚姻的纯洁和性别排挤背景下的女性群体的婚姻利益和人格尊严[7]。因此笔

者认为虽然切分说相较于有效说、无效说而言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仍对夫妻忠诚协议持有效与支持的态度。 
夫妻忠诚协议伴随夫妻忠实义务而产生，但是正如许多学者认为，夫妻忠实义务在《民法典》出台

前的《婚姻法》中是一个宣誓性的条款，其深层触碰到法理上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深刻问题。法律一

般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不同于纯粹合同关系，夫妻忠诚协议独特的基础决定了对于婚姻内夫妻双方是

否忠诚等涉及道德标准的判定则较为困难。从婚姻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夫妻双方之间的忠诚、信任无

法进行准确定位[14]。因此围绕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多种不同学说都可以在广袤的法学理论中找到支撑点，

但剖析而言却非都具科学性。 
有效说和无效说的依据几乎针锋相对，乍看皆有道理。有效说将夫妻忠诚协议抬高到维护婚姻纯洁

性的层面，在道德上迎合了社会主流思想，彰显夫妻忠诚协议的积极作用，其根本论据“意思自治”与

“法无明文禁止即许可”在私法上，尤其婚姻家庭领域都起到重要作用，这也提示立法和司法者不应忽

视夫妻忠诚协议对规制婚姻关系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无效说则是另一极端，将夫妻忠诚协议的负面效果

放大，强调夫妻关系的私密性，认为不应将其扩大到法律的适用领域中，并且提出对个人人格和婚姻自

由侵犯的可能，虽然看似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也存在漏洞，完全否定夫妻忠诚协议的积极作用几无可能。 
夫妻忠诚协议的一些难以调和的双面性，使得只片面地选择某种唯一的观点和路径变得十分困难，

甚至造成目前司法实践的不一致性，因此前两种学说都有偏颇之处。此外如果坚持无效说将完全否定夫

妻忠诚协议的法律价值，但是回归现实我们很难否认夫妻忠诚协议对婚姻生活的规范作用和正义价值。

区分说则采取了二元视角，特别关注到夫妻忠诚协议本身的争议性，对其效力进行区分，但忽视有些情

形下夫妻忠诚协议未必涉及财产部分，因此还是不足够解决目前夫妻忠诚协议类型划分和法理效力的问

题。在效力判断的路径上，应当侧重考察协议内容是否限制了人格权，违反婚姻法定内容，破坏婚姻的伦

理基础[15]，以协议内容为核心的视角值得进一步探索，仅在目前研究范围内，笔者更为主张区分的理念。 

5. 结语 

夫妻忠诚协议是随社会不断进步，人们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而诞生的产物，然而其背后所维护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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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义务却滥觞已久。夫妻忠实义务应作为配偶权的一部分而存在，并且具有很强的身份性质，在法律

对夫妻忠实义务尚缺乏明确严格界定时，对夫妻忠诚协议以契约理论作为基础，进行夫妻双方之间法律

关系的解释也不失为一种合理路径。夫妻忠诚协议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可以起到约束作用，还可以起到

预防作用，可以指导人们慎重对待婚姻关系，认真履行夫妻忠实义务。笔者认为当前社会背景下，夫妻

忠诚协议无论是与伦理呼应还是解决婚姻家庭矛盾方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将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

意义，法律应明确予以其相应的法律效力。尽管必须承认夫妻忠诚协议所希望保护的婚姻关系中夫妻双

方的“忠实”是具有很强道德性质的义务，但是法律并不可以完全忽略这一处需要被法律化的道德义务。

良好的婚姻关系可以维系小家庭的和谐，而无数小家庭组成完整社会，法律作为规范社会关系的手段也

应对此提供一定保障从而达到维持社会基本善良风俗及稳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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